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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线上办公场景的

日渐增多，“我究竟工作了多久”成为一个很难

具体量化的数字。某些用人单位甚至利用劳动

者对于工时制度的不熟悉，故意掩盖劳动者线

上加班的事实。有专家认为，数字时代，无论实

行哪种工时制度， 只要采取线上工作方式，就

可能产生线上加班问题。

不定时工作制须经审批

李女士 2019 年入职北京市朝阳区一

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担任产品运营。 工作

近一年间，她不断在非工作时间利用社交

媒体与客户及同事沟通，各种形式的加班

时间共计 595.8 小时， 公司均未支付其加

班费用。 一审中，公司方表示，在劳动合同

中与李女士约定了不定时工作制，一审法

官认为， 既然已经约定了不定时工作制，

就不存在严格意义的非工作时间，因此驳

回了李女士的加班费诉求。

“但是一审后我们发现，劳动合同中

宣称的不定时工作制，并没有经过人社部

门审批。 ”北京九稳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子

元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实行不

定时工作制必须要经过人社部门审批通

过，而不能仅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并且

不定时工作制一般仅适用于少数特殊工

作岗位的职工。 因此，李女士提起上诉。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李女士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休息日等

利用社交媒体工作， 应当认定构成加班，

酌定公司支付李女士加班费 3 万元。

我国法律规定，特殊工时制度包括不

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

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其综合计

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

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应按规定支

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

“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的劳动者申

请加班费的案件并不多，法院在审查加班

事实时，一般会参考劳动者在居家或者线

上办公时的工作饱和度，来判断是否存在

线上加班的事实。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律师李熠表示。

“数字时代，无论实行哪种工时制度，

都可能采取线上或线下工作方式，采取线

上工作方式的就可能产生线上加班问

题。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司法研究所

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倩表示，“比如上

海市就规定即使采取不定时工作制，法定

节假日也要计算加班费。 ”

探索数字化时代的工时管理

李熠建议，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

权，可以考虑制定管理碎片化工作时间的

政策及制度，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措施，明

确规定工作时间、线上工作的内容范围及

时长等。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工作和休息边界

模糊化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关系双方的矛

盾，将来需要对整体工时制度进行与时俱

进的改革。 ”王倩认为，为防止用人单位滥

用特殊工时制度，仍应坚持对特殊工时制

的审批要求，同时将适用前提设定为“行

政许可”加“劳动者个人同意”。

“针对‘隐形加班’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合理设置每天工作时间的上限或者每

天休息时间的下限，并通过加强劳动监察

等方式保证其贯彻实施。 ”王倩表示。

（曲欣悦）

【解答】

判断企业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是

否有效， 主要需要审查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该规章制度是否经过民主

程序制定。 相关法律明确， 用人单位

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

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其次， 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已经

向劳动者公示或经劳动者签字确认。

最后， 规章制度的内容是否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 政策等规定， 是否

违反公序良俗等。

如果公司只是在下发

规章制度时要求员工签字，

缺乏事先的协商过程 ， 很

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企业制定规章制度 是否签收就算生效
我们公司近日下发了新的规章制度， 对于员工中午休息、 上厕所等时间都

有严格限制， 超时就面临相处罚。 这样的规章制度是否员工签字后就生效了？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一方利用

对方处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

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

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也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

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 应当认定

有效。 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

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工伤赔偿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

协议，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不平等，用人单位处于优势地位，劳动

者对于自身法律权利的了解明显弱于

用人单位， 属于弱势且没有经验的一

方。很多情形下，劳动者往往违背真实

意愿与用人单位签订显失公平的协

议，可以请求撤销。

【解答】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

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

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劳动合同法》

也明确：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

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因此，你们公司的做法已经违法。

工作服要收费 是否违反规定

工伤已经私了 是否能够反悔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与

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

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那么怎么样算是“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 呢？

比如， 你明知对方喝了酒或者没

有驾驶证， 仍把车出借造成事故， 或

者你的车辆存在一定故障或者安全隐

患， 你对此知情却未在出借时告知，

而事故恰恰是由于这一故

障或者安全隐患造成的。

除了这些特殊情形，

一般来说作为车主对出借

车辆的事故是无须担责的。

将车外借发生事故 作为车主是否担责
我同事因为自己的车正在维修， 周末要出游向我借车， 没想到我把车借给

他后， 他在出游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将一个行人撞成重伤， 这种情况我作为车主

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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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要求穿统一的工作服上班， 而工作服需要员工自己掏钱购买。

公司这样做是否违反法律规定？

我叔叔在老家的一个工厂干活， 前阵子在工作中不慎受伤， 厂里没有给他

申报工伤， 而是和他签了一份补偿协议， 一次性给予一笔补偿， 同时解除了和

他的劳动关系。

最近， 他打听下来， 觉得自己的补偿数额大大低于法定数额， 而且如果申

报工伤， 可以有相应的工伤待遇。

问题是当初他确实签了表示工伤赔偿已经私了的协议， 我叔叔现在还能否

反悔， 要求工厂给他申报工伤？


